
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

投保规则（电网销渠道）

第一条 本规则仅限电网销渠道（含电话销售、网销、电子银行）

销售本产品。

第二条 投保年龄:出生满 28 天-85 周岁。

第三条 保费要求：投保时一次性交纳保险费不低于 2500 元。

第四条 本险种不计入被保险人累计风险保额。

第五条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：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时，投保

人须为其父母；被保险人为成年人时，投保人为其本人，在能够取得

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前提下，可支持投保人放宽至被保险

人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。

第六条 以下情况不得投保本产品：

1.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关系非本人、父母、子女、配偶；

2.被保险人和身故受益人的关系非法定、父母、子女、配偶；

3.被保险人告知异常。

第七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参照《电销渠道投保规则（2019 版）》

《个人保险核保规则手册（2020 版）》。本规则若与相关规则冲突，

以本规则为准。


